行政许可办事指南
填表单位：长沙市卫生监督所      填报时间：2010-3-26
	事项名称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审批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项目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号）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章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

	受理机构
	长沙市卫生局

	决定机构
	长沙市卫生局

	办理条件
	（一）新办卫生许可证

1、饮用水供水单位选址、设计、流程布局、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卫生设施和水源等必须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等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要求；具备生产过程中控制污染的条件和设施；
2、具有卫生管理制度、组织和经过专业培训的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3、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健康证明、卫生知识培训证明；

4、具有符合卫生要求的生产用原、辅材料、工具、容器等；所使用的各类水处理剂、消毒药械、管材管件和水处理器等涉水产品必须有有效卫生许可批件；

5、具有合法的场所；

6、各类场所内必须有排风系统，凡设空调装置的场所必须有新风供给，新风入口应设在室外，远离污染源；

7、设有完善的水质检验机构，检验设备及项目能达到国家卫生标准的要求；

8、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卫生条件和卫生要求。

（二）卫生许可证复核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四年，每年复核一次，每年应提前一个月向原发证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进行核证。

（三）延续卫生许可证

1、需要延续卫生许可证的，应当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六个月向原发证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换发新证；
2、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而又没有提出延续申请的，原卫生许可证失效；逾期提出延续申请的，按新申请卫生许可证办理。

（四）变更卫生许可证

已取得卫生许可的单位因改变生产经营地址名称、许可项目、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等情形必须办理变更卫生许可证手续。
1、经营地址变迁的，按新办卫生许可证办理。

2、变更许可项目的，如涉及新、改、扩建的，应先    取得《建设项目设计卫生审查认可书》及《建设项目竣工卫生验收认可书》后，再办理卫生许可证的变更，变更后卫生许可证有效期限仍按原证执行；

3、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变更的应当先向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申请办理相关手续；单位地址名称变更的应先向当地民政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然后再办理卫生许可证的变更。变更后卫生许可证有效期限仍按原证执行。
(五)补办卫生许可证

1、因遗失或损毁需要补办卫生许可证的，应当于遗失或损毁后立即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办。补办卫生许可证手续的程序参照变更的程序执行，补办后卫生许可证的许可项目和有效期限按原证执行；

 (六)注销卫生许可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卫生行政部门依法注销卫生许可证：

1、卫生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2、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
3、因不可抗力导致卫生许可行为实施没有可能或必要的；

4、卫生许可证依法被撤销、撤回或吊销的；

5、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内，停止生产经营活动一年以上的；

6、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内生产地址改变，未重新申请行政许可的；

7、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的其他情形。

	申请材料
	（一）新办、延续卫生许可证

1、申请报告；

2、填写完整的一式两份《卫生许可申请表》；

3、工商部门单位名称核准通知书、法定代表人资质证明、身份证复印件或负责人、业主身份证复印件；
4、委托代理人资格证明：委托申请办理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5、卫生管理组织和卫生管理制度；

6、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及培训证明；

7、新、改、扩建建设项目设计卫生审查认可书，竣工卫生验收认可书；

8、自检能力说明；

9、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单和卫生学评价报告；

10、供水单位所用的管材、滤材、涂料、净水剂、净水消毒设备等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资料和卫生安全评价资料；
11、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污染环节以及控制污染的条件和措施说明；
1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二）卫生许可证复核
1、申请报告；

2、填写完整的一式两份《卫生许可申请表》；

3、卫生许可证副本；

4、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质证明、身份证复印件或负责人、业主身份证复印件；
5、委托代理人资格证明：委托申请办理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6、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及培训证明；
7、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单和卫生学评价报告；

8、自检能力说明；

9、供水单位所用的管材、滤材、涂料、净水剂、净水消毒设备等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资料和卫生安全评价资料；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三）变更卫生许可证

1、申请报告；

2、填写完整的一式两份《卫生许可申请表》；

3、原卫生许可证正本、副本原件；

4、与变更项目相关的材料：
(1)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变更需提供新的法定    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变更后的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2)单位名称变更需提供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或变更后的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变更卫生许可范围，涉及到新、改、扩建的，  《建设项目设计卫生审查认可书》和《建设项目竣工卫生验收认可书》复印件；生产加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污染环节以及控制污染的条件和措施说明；
(4)单位地址名称变更，但单位名称、法定代表    人(负责人)没有改变，需提供地名变更的相关部门的证明材料。

5、代理人办理卫生许可申请的委托文件(包括法定    代表人／负责人委托书、委托方及受托方有效的身    份证证明)；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补办卫生许可证

1、申请报告；

2、填写完整的一式两份《卫生许可申请表》；

3、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质证明、身份证复印件或负责人、业主身份证复印件；
4、委托代理人资格证明：委托申请办理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注销卫生许可证

1、申请报告；

2、卫生许可证正本、副本原件；

3、代理人办理卫生许可申请的委托文件(包括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委托书、委托方及受托方有效的身份证证明)；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六）申报材料的规格与填写要求

    1、申报材料必须用A4纸填写、打印或复印(图纸除外)；

    2、申报材料每张右上角加盖申请单位公章或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逐页签名；委托他人办理的委托文件应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注：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由法定代表人签名，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由负责人签名)；
    3、字迹清楚，不得用涂改液涂改，不得空项(没有填写内容的空格处以“无”字填写；
4、按提供材料的顺序编写目录清单，并注明其序号、名称、页数和页码；

5、凡复印件应当由原件提供单位加盖公章；

6、申报单位递交的材料必须如实表述有关情况，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法律责任。

	办理程序
	一、告知、申请登记
（一）岗位责任人：局行政许可统一受理窗口工作人员。
（二）岗位职责及权限：

按照许可的法定条件、标准，查验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申请事项是否属于行政主体的职权范围，许可申请是否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申请人是否具有申请资格；决定是否受理。同时，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分别作出处理：

1、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卫生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3、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4、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5、申请材料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要求，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6、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均应当出具书面凭证。

（三）时限：即时

二、受理、审查
（一）初审

1、岗位责任人：市卫生监督所环境卫生监督科。

2、岗位职责及权限：

（1）根据许可条件及审核标准：①对供水单位的制水、供水设施等进行现场卫生审核；②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内容进行合法性、真实性审查，需要补正材料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由窗口工作人员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对符合条件的，提出初审意见，交市卫生监督所分管负责人复审。

3、时限：5个工作日。

（二）复审

1、岗位责任人：市卫生监督所分管负责人。

2、岗位职责及权限：按照许可条件及审核标准对申请材料进行复审，对符合许可条件及标准的，提出同意意见，报主管局领导审定；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提出不同意意见及理由，与申办材料一并交受理人员。

3、时限：1个工作日。

三、决定
（一）岗位责任人：局主管领导；

（二）岗位职责及权限：

1、按许可条件及标准对申请材料及初审、复审意见进行审定；

2、对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在审批表上签署同意的意见；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签署不予许可的意见及理由。

（三）时限：2个工作日。

四、发证
（一）岗位责任人：局行政许可受理窗口工作人员。

（二）岗位职责及权限：

1、许可项目承办人将分管局长签字同意的《卫生许可证申请书》交局行政许可统一受理窗口，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人办理有关手续。

2、对不予行政许可的，向申请人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3、对准予行政许可的，工作人员应当在市卫生监督信息网上予以公示。

4、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将材料整理归档。

（三） 时限：2个工作日。

	办理期限
	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

	收费情况
	不收费

	收费依据
	/

	表格下载
	《长沙市卫生许可证申请书》.doc

	监督检查
	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效能投诉中心（电话：12342）

长沙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电话：88665078）

	咨询渠道
	长沙卫生监督网（www.csswsjd.com→办事指南）0731-88665120

	责任追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九章、《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执行。

	办公时间及地址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政务中心：上午：9:00-12:00     下午：1:30-5:20

市卫生监督所：上午：8:00-12:00  下午：冬季2:30-5:30、夏季3:00-6:00

办公地址：申请、领取《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市政务中心卫生局窗口）地址：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长沙市人民政府2号办公楼一楼（电话：0731-88665120）；

提交资料、现场审查单位（长沙市卫生监督所）地址：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61号市中心医院2号办公楼（0731-85570477）

	乘车路线
	长沙市政务服务中心：乘6、168、301、903路公交车至市人民政府站下。

长沙市卫生监督所：乘旅2、7、103、116、124、137、145、502、602、603/63、703路到长沙市中心医院下。

	在线申报
	正在建设中

	状态查询
	正在建设中


